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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松县扶持戏剧创作生产基金管理办法
   
为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文化立县发展战略，繁荣文化事业，振兴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和繁荣我县黄梅戏、文南词戏剧的创作生产，打造宿松特色文化品牌，县政府决定设立县扶持戏剧创作生产基金。为加强和完善基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宿松县扶持戏剧创作生产基金来源：
安排50万元财政资金设立县扶持戏剧创作生产基金，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
第二条  建立基金专项帐户，专户设在县财政局，专项用于我县专业和业余戏剧艺术团体从事黄梅戏、文南词戏剧的创作生产，基金实行专款专用。
第三条  基金使用原则
戏剧创作生产基金使用必须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突出重点、专款专用”原则。对能促进我县戏剧品牌建设的优秀黄梅戏、文南词剧目，以及参加全国黄梅戏艺术节的优秀剧目重点予以扶持。重点扶持转企改制的我县专业艺术团体，以及投资少、效益好的戏剧文化项目。对不能进入文化市场，或文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不高的剧目，以及重复投资的项目一律不予安排。
扶持戏剧创作生产基金坚持“本金先借后还”的原则循环使用。我县专业和业余戏剧艺术团体从事黄梅戏、文南词戏剧的创作生产，根据实际需要申请使用基金本金，但须利用艺术产品在市场化演出中获得的收益归还基金本金。每笔经费使用期限由县政府确定，最高不超过两年。基金产生的利息可以直接补贴戏剧艺术创作生产，由县文广新局提出意见，报县政府同意，不需归还。社会业余艺术团体申请使用基金须提供具备还款能力的担保。财政补助的专业艺术团体须承诺同意用县财政安排的补助经费担保。
第四条  戏剧创作生产基金使用范围
1、用于扶持黄梅戏、文南词戏剧的剧本创作、编导、作曲、排练和演出；
2、优先支持转企改制的我县专业艺术团体转换经营机制，加快结构调整和文化产业发展，包括基础设施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
3、扶持优秀作品和扶持艺术人才。
基金不得用于弥补主管部门行政事业费不足；不得用于发放奖金、补贴；不得用于违反财经纪律的支出。 
第五条  申请批准程序
凡申请使用基金补助的专业及业余演艺团体，须出具申请报告，经县财政局和文广新局初步审核，报县政府审批。 
对不符合基金使用原则和范围的项目，一律不予安排基金。
第六条  基金的监督管理
1、县文广新局和有关用款单位要加强对经费的使用管理，提高基金使用效益，定期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用款单位于每年三月底以前将上年经费使用情况汇总上报文化主管部门和县财政部门，同时填报经费使用效益反馈表。
2、基金使用单位在规定期限内须按时归还本金，逾期未归还的社会业余演艺团体由担保机构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财政补助专业演艺团体直接由县财政在其财政安排的年度经费内扣除。
3、县财政局对检查中发现用款单位不按规定使用或违反财经纪律等问题，要及时提出处理意见，会同县文广新局将专项资金收回。
4、县文广新局、财政局对专项基金使用实行追踪问效，必要时组织专项审计，对不按要求使用、挪用、挤占基金的单位，以后年度财政将不再安排基金，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进行处理。
第七条  县文广新局和财政局负责基金筹集、管理、监督等工作。
第八条         本办法由县文广新局、县财政局共同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县政府批准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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